

24. 违规使用和售卖流动瓶装液化气行为监管执法流程图

本部门、各乡镇及有关单位加强瓶装液化气管理法律法规宣传工作





本部门、其他有关部门或乡镇日常巡查发现
上级交办
部门移交
群众举报



对违反燃气经营许可证管理的行为线索，移送城管执法部门


做好线索登记，进行现场核查（两人以上）

[bookmark: _GoBack]对违反气瓶充装管理法律、法规的行为线索，移送市场管理部门



违法事实成立，证据确凿，下达《责令停止瓶装燃气经营活动通知书》,并移交城管执法部门进行处罚。

违法事实不存在，向有关部门反馈调查结果






不具备立案条件的，不予立案，做好宣传教育并加强日常监管

符合立案条件，及时立案



确有应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的，根据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，作出行政处罚决定
调查取证，提出处理意见，并进行法制审核


违法行为轻微，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，进行批评教育


作出案件处理决定

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，不予行政处罚


下发行政处罚告知书，要求听证的，组织听证。逾期未提出听证申请，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，实施处罚。
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



到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，加处罚款的数额不得超出罚款的数额

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
加强事后监管工作，对其执行相关法律法规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监督检查。

根据法律规定，将查封、扣押的财物拍卖、依法处理或者将冻结的存款、汇款划拨抵押罚款
根据法律规定，采取其他行政强制执行方式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

牵头部门：祁门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承办股室：城建股
联系电话：0559-451206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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